
 
     現行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

八年七月十日訂定發布，並自發布日施行。考量申辦職場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者，尋覓合法且合適之場址空間不易，爰擬具本辦法第三條修

正草案，針對政府機關(構)、公司或非政府組織使用場地外合法建築

物之距離，由五百公尺放寬為一千公尺，以達本辦法協助員工安心就

業及滿足托育需求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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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政府機關（構）、公

司及非政府組織得於其合

法使用之場址，設立職場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以下

簡稱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提供其員工子女教育及照

顧服務（以下簡稱教保服

務），至多以收托六十名幼

兒為限；其無繼續提供員

工子女教保服務需求者，

應申請自行停辦。 

    前項場址空間經評估

未能符合第十三條規定

者，得使用下列場址之一

辦理： 

一、政府機關（構）、公

司或非政府組織使

用場址以外之同一

棟合法建築物其他

空間。  

二、距離前款同一建築

物直線距離一千公

尺以內合法建築物

之空間。  

    同一政府機關（構）、

公司及非政府組織每一合

法使用之場址，於直線距

離一千公尺內以設立一職

場教保服務中心為限。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之

場地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築、消防、衛生及

土地使用管制等相

第三條  政府機關（構）、公

司及非政府組織得於其合

法使用之場址，設立職場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以下

簡稱職場教保服務中心），

提供其員工子女教育及照

顧服務（以下簡稱教保服

務），至多以收托六十名幼

兒為限；其無繼續提供員

工子女教保服務需求者，

應申請自行停辦。 

    前項場址空間經評估

未能符合第十三條規定

者，得使用下列場址之一

辦理： 

一、政府機關（構）、公司

或非政府組織使用

場址以外之同一棟

合法建築物其他空

間。  

二、距離前款同一建築

物直線距離五百公

尺以內合法建築物

之空間。 

    同一政府機關（構）、

公司及非政府組織每一合

法使用之場址，於直線距

離五百公尺內以設立一職

場教保服務中心為限。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之

場地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築、消防、衛生及

土地使用管制等相

一、考量申辦職場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尋覓合法且

合適之場址空間不易，

爰修正第二項第二款及

第三項，針對政府機關

(構)、公司或非政府組

織使用場地外合法建築

物之距離，由五百公尺

放寬為一千公尺，以達

本辦法協助員工安心就

業及滿足托育需求之意

旨。 

二、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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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規之規定。  

二、與特殊設施或場所

之距離，應符合加氣

站設置管理規則、公

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設置標

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規定。 

三、應有固定地點，其為

樓層建築者，以使用

地面層一樓至四樓

為限。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位於山坡地或

因基地整地形

成地面高低不

一，且非作為

防空避難設備

使用之地下一

層。 

(二)位於山坡地，

且該樓層有出

入口直接通達

道路，並經直

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

准。 

(三)位於地板面在

基地地面以下

之地下層，其

天花板高度有

三分之二以上

在基地地面

上，且設有直

接開向戶外之

窗戶及通達戶

外之有效防火

避難構造之出

關法規之規定。  

二、與特殊設施或場所

之距離，應符合加氣

站設置管理規則、公

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設置標

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規定。 

三、應有固定地點，其為

樓層建築者，以使用

地面層一樓至四樓

為限。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位於山坡地或

因基地整地形

成地面高低不

一，且非作為

防空避難設備

使用之地下一

層。 

(二)位於山坡地，

且該樓層有出

入口直接通達

道路，並經直

轄市、縣（市）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三)位於地板面在

基地地面以下

之地下層，其

天花板高度有

三分之二以上

在 基 地 地 面

上，且設有直

接開向戶外之

窗戶及通達戶

外之有效防火

避難構造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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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並經直轄

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得

收托與申請設立之政府機

關(構)、公司或非政府組 

織，簽訂參與職場互助式

教保服務契約之前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組織之員工子

女。 

口，並經直轄

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得

收托與申請設立之政府機

關(構)、公司或非政府組 

織，簽訂參與職場互助式

教保服務契約之前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組織之員工子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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